附件3

《吉林省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

工程范围》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吉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管理，明确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范围，我局拟制定《吉林省应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范围》（以下简称《范围》），现就《范围》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地震安全性评价是重大工程选址和确定抗震设防要求的依据，是减轻地震灾害损失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措施。2013年，省人大修订《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后，我省重大工程范围以条例第二十五条为依据，十多年未作修订，原有重大工程范围已无法完全覆盖新形势下我省重大工程，特别是风电、光伏、制氢、储能电站等新能源产业，存在重大工程抗震设防监管盲区。同时，《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吉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中也规定制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的范围。
二、制定的过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等相关文件和要求，参考交通、水利、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出台的技术规范和部分省级地震局出台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工程范围，结合吉林省重大工程防震减灾工作实际，起草了《范围》初稿，并召开咨询论证会议进行研究、论证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范围》拟向我局各部门单位及各市（州）地震部门、省直相关部门、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后，并通过合法性审核、公平竞争审查以及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经吉林省地震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报请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印发实施。

三、主要内容

《范围》按照共34项具体工程，涵盖交通运输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能源电力工程、易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工程、通信工程、核工程中的重大工程。
